101年法務部、教育部、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反毒宣導整合行銷方案--「戰毒紀」創意競賽要點
1、 活動宗旨：

為了防止毒品腐蝕人心，影響社會安寧，法務部在99年以「戰毒，為自己而戰」為主軸，首度舉辦大型反毒創意競賽， 100年教育部加入反毒聯合陣線，以「熱血反毒 青春起藝」為號召，舉辦第二屆反毒創意競賽，都得到社會熱烈迴響，今(101)年衛生署也共同加入反毒宣導聯合陣線，擴大延伸反毒格局，並以「戰毒紀」為名，舉辦第三屆反毒創意競賽，集結更多的創意，來捍衛我們的家園，開創全新的反毒新世紀。
二、徵件期間

民國101年9月16日(日)起至民國101年10月31日(三)止，以郵戳為憑。

二、參賽組別

1.青少年組：高中職（含）以下在學學生。

2.青年組：大專校院（含）以上在學學生。

3.社會組：社會人士。

三、參賽資格

1.參賽者不分國籍皆可報名。

2.每位參賽者不限參賽件數，可重複報名參賽，惟同一作品不得重複報名參賽，若發生同作品重複參賽，主辦單位得取消重複參賽作品之參賽資格。

3.參賽作品需為參賽者所有。如該作品並非參賽者本人所創作，參賽者於報名前須取得原創作者之授權同意書始得報名。

四、參賽型式

1.以反毒為主題自由創作，不限形式、風格、語言。 

2.作品長度規範為2至4分鐘，合理差異秒數為正負5秒 

3.創作所需參考之相關毒品知識與訊息，請上法務部「無毒家園」、教育部「紫錐花運動」、衛生署「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反毒資源館」等網站查詢。

五、作品規格

1.請於活動主題網站www.antidrugs.com.tw下載報名表、著作授權書（附錄1、2），並以A4直式橫排列印填妥。

2.音樂類須以包含歌詞及曲譜的形式參賽，並將作品錄製並轉成WMV檔或MP3格式，一首曲目為獨立一項作品，併同報名表電子檔、歌詞WORD檔及樂譜電子檔燒錄成資料光碟一式3份，附帶歌詞與樂譜紙本一式3份、報名表紙本一式3份、著作授權書正本一式1份親送或寄送得知活動訊息所在地之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以下簡稱毒防中心，如附錄3）。

3.舞蹈、戲劇、表演類等作品須拍攝錄製成影片，並轉為WMV檔與AVI檔格式，併同報名表電子檔燒錄成資料光碟一式3份，附帶報名表紙本一式3份、著作授權書正本一式1份親送或寄送得知活動訊息所在地之縣市毒防中心。

※上開二類作品，不分類評選，作品如有引用版權音樂需另檢附音樂公播授權書正本一式1份。

※若經審查發現參賽作品未附相關資料或格式、秒數不符合上述規範，則喪失評選資格。

六、作品繳交方式

1.依參賽組別備妥報名資料，於活動截止日(101年10月31日)前，郵寄（郵寄時請註明：避免光碟折疊毀損）或親送得知活動訊息所在地之縣市毒防中心。

2.各縣市毒防中心，請於活動截止日(101年10月31日)後一週內（101年11月7日前），統一將收受之參賽資料列冊並郵寄至1000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88號3樓，「奧蘭朵公關顧問有限公司反毒創意競賽小組」收（郵寄時請註明：避免光碟折疊毀損）。

3.本項反毒創意競賽活動之執行機關為「奧蘭朵公關顧問有限公司」，洽詢服務專線：02-2371-2998#217；連絡人：曾暖庭小姐，傳真：02-2371-8733、連絡信箱：nancy@oriental-group.com.tw〈網路郵寄報名無效〉

4.報名截止日期以各縣市毒防中心之簽收章或郵戳為憑。

七、評選方式

1.初選：

從光碟中，依反毒主題切合度〈40%〉、創意表現〈30%〉、整體表演與協調性〈30%〉等三項進行評選後，各組別選出正選7隊與備取2隊共9隊參與決選。

※不分類組，各式作品於入選後，均須到場表演進行決選，否則，視同放棄資格。如正選隊伍放棄資格時，由承辦單位通知備選隊伍，依次遞補參賽。

2.決選：於決選當日(暫定101/11/19-101/11/23間，詳細時間、地點，將再提前於主題網站公布)，依反毒主題切合度〈40%〉、創意表現〈20%〉、整體表演與協調性〈20%〉、舞台表現〈20%〉等四項，採分組不分類之方式進行評審現場評分，各組別選出前3名與佳作4名，並於現場公布成績與頒獎。

八、獎勵種類

1.金獎：每組一名，獎金新臺幣（下同）30,000元、獎座乙座、證書乙份。

2.銀獎：每組一名，獎金20,000元、獎座乙座、證書乙份。

3.銅獎：每組一名，獎金10,000元、獎座乙座、證書乙份。

4.佳作：每組四名，獎金2,500元、證書乙份。

九、入圍暨得獎名單公布

1.決選入圍名單(含正選及備選)將於初選結果確認後3日內公告於活動網站之最新消息中，並以電話通知入圍者。

2.決選暨頒獎典禮將另行公告於活動網站之最新消息中。

3.得獎名次於決選及頒獎典禮當日採現場評分方式公布，並於頒獎典禮後3日內公告於活動網站之最新消息中。

4.為確保得獎作品之水準，參賽作品未達評審標準者，該組別獎項可依實際狀況調整或從缺。

十、注意事項

1.參賽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同意接受本活動要點與注意事項之規範，如有違反，執行單位得取消其參加或得獎資格，並得就因此產生之損害，向參賽者請求賠償。

2.決選入圍者需無條件配合主辦單位舉行之決選及頒獎典禮綵排與影片播放事宜。

3.主辦單位概不負責參賽作品寄送過程手續及所需之費用，請自留備份，參賽作品恕不退還。

4.郵遞者建議以硬紙板保護並以掛號郵寄。參賽作品若因郵寄途中遇不可抗拒之災變造成損害，主/承辦單位將不予負責。

5.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得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參加者所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6.參賽作品需為參賽者之原創並未經公開發表，且不得複製及造假他人作品等；參賽者須合法取得作品內容，如涉著作權等糾紛，參賽者須自行排除，概與主辦單位無關，經查有前述情事者，一律取消資格，得獎作品則由主辦單位追回該獎項與獎金，獎項與獎金不予遞補。

7.得獎作品之著作權仍屬創作者所有，但法務部、教育部與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有無條件、不限時間、場合之使用與複製宣導或出版（包括有聲、無聲之出版品）等公益推廣使用之權利，且如為推廣公益活動邀請得獎者出席或參與表演時，得獎者有配合活動之義務。 
8.參賽作品不得有色情、暴力、涉及人身攻擊、違反社會風俗、宗教議題或政治議題等內容，否則主辦單位有權視情節輕重取消參賽資格。 

9.活動獎金當場發給並完成簽收，奬座及證書將依據參加者填寫資料寄發，請依規定詳填資料，若地址不明確或填寫錯誤，導致無法寄發時，不得歸責主辦單位。

10.得獎者所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如與報名資料不符，主辦單位得要求得獎者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否則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

11.參賽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且未盜用或冒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如有任何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將直接取消參賽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 

12.得獎金額依稅法規定超過貳萬元者，於獎金發放同時，依法代扣繳10%稅額。

13.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保有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且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本要點之權利。

14.凡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要點之各項規定。
101年法務部、教育部、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聯合辦理反毒創意競賽活動報名表

	毒防中心戳章
	
	收件編號
(毒防中心填寫)
	
	收件編號
(奧蘭朵公司填寫)
	

	參賽組別
	(A青少年組：高中職（含）以下在學學生
(B青年組：大專校院（含）以上在學學生

(C社會組：社會人士

	作品名稱
	

	參賽者
	〈若為團體參賽，請列出隊員姓名，首位為隊長。〉


	得知活動    訊息來源
（隊長填寫）
	□               縣市毒防中心
□其他：                                     

	單位或校系
（隊長填寫）
	

	身分證字號
（隊長填寫）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隊長填寫）
	
	聯絡電話
〈聯絡順序〉
	〈1〉
〈2〉

〈3〉

	聯絡地址
（隊長填寫）
	(((（郵遞區號請務必填寫）


	創作概念
	(此項將影響評審計分，請審慎填寫，說明約150字內)


	注意事項
	請參賽者於郵寄前檢視報名應備資料
1、作品資料光碟1式3份，音樂作品需另檢附歌詞與樂譜紙本一式3份

2、本報名表一式3份(填妥各欄位)

3、著作授權書一式1份(填妥各欄位)

4、音樂公播授權書正本一式1份〈作品如有引用版權音樂需檢附此項〉

※  備妥報名資料後，請註明參加「戰毒紀」創意競賽並郵寄或親送各縣市毒防中心收

    洽詢專線：〈02〉2371-2998#217

    連絡信箱：nancy@oriental-group.com.tw〈網路郵寄報名無效〉


101年法務部、教育部、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聯合辦理反毒創意競賽活動著作授權書

一、茲同意無償非專屬授權法務部、教育部、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以下簡稱甲方)，將本人參加101年反毒創意競賽活動所製作之著作，以各種數位化方式將其收錄、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改作、編輯、散布等，或再授權其他政府部門、公務機關重製與利用，並得將數位化之內容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服務。

二、同意授權著作名稱：                     
(一)類別：□歌曲著作  □舞蹈表演著作  □戲劇表演著作

         □其他（例如：如相聲等民俗技藝表演等。請說明：            ）

(二)本人擔保甲方享有合法利用或再授權本件著作之權利，並擔保本件著作無不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

三、授權範圍：

(一)本人同意甲方或甲方轉授權之他方，基於公益使用之需要，得於不定時間、場所，且不限次數利用上揭著作。

(二)如甲方認有公益宣導需要，本人同意配合甲方為後續宣傳之相關事宜。

  此  致

法          務          部

教          育          部

衛  生  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立書人即著作財產權人：                             
代表人：                                  (自然人免填)

身分證字號：                                (法人免填)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各縣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聯絡方式    附錄3

	單位
	地址
	電話

	臺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臺北市昆明街100號6樓
	（02）23754068

	新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號
	（02）22570380

	桃園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桃園縣中壢市溪洲街298號4樓
	（03）4631495

	新竹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新竹市建功二路20巷1號
	（03）5752140

	新竹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七街1號
	（03）5518160

	苗栗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苗栗市國福路6號
	（037）332157

	臺中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
	（04）25265394

	南投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049）2222473

	彰化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彰化市中山路2段162號
	（04）7115141

	雲林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34號
	（05）5375896

	嘉義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嘉義市德明路1號
	（05）2810995

	嘉義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3號
	（05）3625995

	臺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418號
	（06）2679751

	高雄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號
	（07）7166363

	屏東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屏東市自由路272號
	（08）7363200

	臺東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台東市博愛路336號
	（089）325995

	花蓮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花蓮市新興路200號
	（03）8246885

	宜蘭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宜蘭縣宜蘭市聖後街141號
	（03）9313995

	基隆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基隆市信二路266號
	（02）24312287

	澎湖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115號2樓
	（06）9261025

	金門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金門縣金湖鎮中正路1-1號2樓
	（082）337555

	福建省連江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6號
	（0836）2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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